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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09年技工学校招生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劳社培发[2009]40号

2009年04月03日 

 

各有关局、总公司（集团公司）教育处，各技工学校：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09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意见》（京教计[2009]1号），为做好2009

我市技工学校的招生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技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十七大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首都经济发展及就业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实际

需求,坚持技工学校合理布局和专业调整的改革方向，坚持育人与用人相结合的方针，确保我市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招生考试安排 

    凡要求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含往届生）均须参加2009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 

    （一）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文化课考试由北京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分区县阅卷和网上评卷。文化课考试科目为语文、

数学、外语、物理和化学。其中，语文、数学、外语学科满分均为120分，物理满分为100分，化学满分为80分。 

    （二）体育考试按《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09年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京教体美[2008]23号）

行。 

    （三）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文化课考试时间为2009年6月24日至26日。 

    三、招生计划编报 

    2009年我市技工学校招生计划为8000人。在统筹考虑各技工学校在近两年招生计划完成、专业建设、就业分配及开

各项社会培训等因素的基础上，对技工学校招生计划进行了分配（附件1）。技工学校可不对各区县分配招生计划。 

    各学校在编制招生计划时应严格按照招生计划限额申报，不得随意突破。各技工学校于3月15日前将分专业招生计

报市培训指导中心集中审核。 

    四、招生录取 

    2009年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分为提前招生、统一招生、实录和劳动预备制四种形式。各招生学校可根据招生计划和有

要求，实施一种或几种招生方式。 

    （一）提前招生录取。主要限定在艺体类和开设特殊专业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进行。提前招生规模不得超过学校招生

总规模的30%。参加提前招生录取学校（专业）需向市劳动保障部门提出申请，经市劳动保障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市教委批

准。未经批准，任何学校不得擅自进行提前招生录取。 

    （二）统一招生录取。参加全市统一招生的技工学校均应参加全市统一的计算机录取，按照考生报考志愿顺序，从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凡被提前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统一招生录取。 

    （三）在统一招生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可按照程序进行招生补录工作。补录只录取参加全市高级中等学



招生考试的考生。 

    （四）劳动预备制培训招生。各招生学校应按照市政府《关于北京市实施劳动预备制度的意见》（京政办发[2000]5

号）要求，做好劳动预备制培训招生简章的申报及录取工作。 

    （五）面向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进行中等职业教育试点的学校，由市劳动保障局确定。具体工作另行布置。 

    五、 技校招生有关工作事项 

    （一）市劳动保障局培训处、职业技能培训指导中心联合组成技工学校招生办公室，加强招生工作的组织和服务，

核确定今年技工学校的招生资格，并对具备招生资格的学校予以公示（见附件2）。 

    （二）继续执行新专业申报制度。各招生学校开办新专业，应向市劳动保障部门申报。新开办专业必须具备相应的

资和办学条件。凡未向市劳动保障局申报的新专业，不安排招生计划。 

    （三）公开收费标准。严格执行市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并按专业（元/生•年）明确写入全市统一印发的招

生简章。 

    （四）招收农户考生继续按照《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农业户口学生转为非农业户口学生的实施办法的通

知》（京公人管字[2003]511号）的规定执行。 

    六、技校招生工作要求 

    （一）各招生学校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招生录取原则。按照合理分流、双向选择、多次机会、分批录取的工作

要求，确保所有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按照自己的意愿报考。各招生学校要严格执行招生政策，自觉遵守招生纪律，坚

抵制各种违规招生的不正之风。 

    （二）各招生学校应按全市统一部署和规定程序实施招生工作。各招生学校应按要求时间编制招生简章，未经市劳动

保障局同意，各校不得擅自变更招生方式和招生规模。 

    （三）各招生学校在招生过程中应做好安全和卫生防疫工作。制定工作应急预案，将责任分解到部门、落实到人，

查督促各部门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加强招生期间的监测工作，确保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四）各招生学校应配合市劳动保障局开展各项宣传工作，加大对我市高技能人才、技工学校办学方向、就业等方面

的整体宣传力度。 

    （五）各招生学校在录取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将新生名册报市劳动保障局培训处备案，同时做好招生工作总结，并

书面总结报市劳动保障局培训处。 

    附件：1.2009年技工学校招生计划分配表（略） 

      2.2009年技工学校招生公示名单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2： 

            二○○九年技工学校招生公示名单 

                      （共28所） 

    1. 北京市工贸高级技工学校（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2. 北京市仪器仪表高级技工学校 

    3. 北京市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4. 北京市汽车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5. 北京市工业高级技工学校（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6. 北京市实用高级技术学校 

    7. 北京一轻高级技术学校 

    8. 北京科技高级技术学校 

    9. 首钢高级技工学校 

    10. 北京市应用高级技工学校 

    11. 北京市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校 

    12. 北京市经贸高级技术学校 

    13. 北京市公共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14. 北京地铁技术学校 

    15. 北京市路政局技工学校 



     


